附表2
加权平均计算方法一览表
	情形
	计算方法说明
	计算公式
	参数说明

	情形一：
涉及多个改造类型时
	按城中村改造、旧住宅区改造、商业及其他旧区改造、旧工业区、仓储区或城市基础设施改造的顺序，依次以各改造类型用地面积与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之比作为权重，对相应的配建比例进行加权平均；当前几类用地之和大于开发建设用地面积时，超出的用地不再参与加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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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涉及的改造类型数，下同；
ri：第i个改造类型的配建比例；
Si：项目整体第i个改造类型用地面积，下同；
S：项目整体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包含按规定纳入的国有未出让零星用地面积，下同；
R混型：混合多个类型改造的比例。



	情形
	计算方法说明
	计算公式
	参数说明

	情形二：
涉及多个分级地区时
	以各分级地区内的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之比作为权重，对相应的配建比例进行加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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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涉及的分级地区数，下同；
rj：第j个分级地区的配建比例；
Sj：第j个分级地区内的开发建设用地面积，下同；
R跨区：跨多个分级地区改造的比例。

	情形三：
涉及多个改造类型与多个分级地区时
	先按城中村改造、旧住宅区改造、商业及其他旧区改造、旧工业区、仓储区或城市基础设施改造的顺序，依次以各改造类型用地面积与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之比作为权重，进行改造类型加权平均，计算出各分级地区的混合类型配建比例；再以各分级地区内的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之比作为权重，对各分级地区的混合类型配建比例进行加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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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j：第i个改造类型在第j个分级地区的配建比例；
Rj：第j个分级地区的混合类型配建比例；
R混跨：混合多个类型同时跨多个分级地区改造的比例。

	注：城中村改造是指原农村集体已划定红线范围内的用地、非农建设用地、利益统筹项目留用土地、征地返还地、旧屋村用地的改造；旧住宅区改造是指国有已出让（划拨）居住用地的改造；旧工业区、仓储区或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改造是指国有已出让（划拨）工业用地、仓储用地、物流用地和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改造；商业及其他旧区改造是指前述类型用地以外的其他权属清晰的用地（含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处理用地、符合历史用地处置政策可交由继受单位进行城市更新的用地、外部移交用地中计入更新项目合法土地面积的用地）的改造。国有已出让（划拨）用地中的混合功能用地，按证载建筑类型占比切分后计入对应类型的用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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